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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3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2026-01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202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持续经

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202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五名董事审议通过该议案，关联董事刘

义勇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公司 2026-202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

事前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相关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是

实现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原则

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原则。公司对 2026-202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制定，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有利于实

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

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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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2025 年度，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不含本公司及本

公司附属公司，下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392 亿元、399 亿元、436 亿元。 

截止 2025 年 12 月底，2023-2025 年度实际发生额为人民币 300 亿元、310 亿元、242 亿元，总体实际发生额约占整个预计额度的

70%。 

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2023 年预

计发生额 

2023 年实

际发生额 

2024 年预计

发生额 

2024 年实际

发生额 

2025 年预计

发生额 

2025 年实际 

发生额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66.44 199.38 265 211.95 294.5        159.38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附属公

司 
14.02 15.61 15.52 13.39 15.5          4.48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3.31 18.45 24.48 18.61 25.7       16.59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附属公

司 
3.8 2.31 3.98 2.99 4.18         1.63 

关联 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0.32 0.24 0.35 0.25 0.39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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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承租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附属公

司 
0.12 0.18 0.13 0.17 0.15      0.28 

出租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0.003 0 0.004 0.001 0.005             -   

中国海油集团其他附属公司 0.002 0.005 0.003 0.002 0.003        0.01 

关联方资金拆入 
中国海油集团 6 2.2 6 2.2 6 2.2 

中国海油集团其他附属公司 7 0 7 0 7 0 

金融 

服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 9.94 10 9.94 10 10.00 

授信等其他

金融业务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5 50 60 50 65 47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附属公

司 
5 0 5 0 5 0 

贷款利息及

各类服务费

用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3 0.03 0.4 0.04 0.5          0.06 

受托研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36 0.81 1.4 0.45 1.6 
          

0.40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附属公

司 
0.2 0.26 0.2 0.18 0.2          0.10 

合计 391.88 299.42 399.47 310.17 435.73 242.38 

注： 

1．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关联存款按每日存款最高余额（含利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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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6-2028 年度，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353 亿元、393 亿元、423 亿元。 

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 

发生额 

2027 年预计 

发生额 

2028 年预计 

发生额 

出售商品、提供劳

务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 
222.30 250.71 267.50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11.70 13.20 14.08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4.19 31.45 40.89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6.49 8.43 10.96 

关联 
租赁 

承租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1.00 1.30 1.69 

出租 中国海油集团其他附

属公司 
0.10 0.13 0.17 

关联方资金拆入 
中国海油集团 3 3 3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2 2 2 

金融 
服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12 12 12 

授信等其

他金融业

务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65 65 65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3 3 3 

贷款利息

及各类服

务费用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0.3 0.3 0.3 

受托研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 
1.21 1.57 2.04 

中国海油集团及其他

附属公司 
0.20 0.26 0.33 

合计 352.49 392.35 422.95 

注： 

1. 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 关联存款按每日存款最高余额（含利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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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海油集团 

中国海油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持有公司 55.39%股份。 

中国海油集团是 1982 年 2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是

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运营商。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包括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

术服务、炼化与销售、天然气及发电、金融服务等，并积极发展海上风电等新能

源业务。 

中国海油集团的注册资本为 11,380,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

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传江，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海洋石油开

采；海洋天然气开采；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产资源勘查；肥料生产；建设

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润滑油加工、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海洋

工程装备研发；海洋工程装备销售；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

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服务；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

选矿；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非

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2024 年，中国海油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9,413.6 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2,226.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1,635.9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 16,915.7 亿元人民

币，净资产 12,238.3 亿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4,677.4 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27.65%。 

（二）其他主要关联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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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集团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董事长：张传江 

已发行股份总数：4,752,995.4 万股 

注册地址：香港花园道 1号中银大厦 65 层 

经营范围：从事原油、天然气及其他石油产品的勘探、开发、生产与销售活 

动。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为沪港两地上市公司（上交所股票代码：600938，联

交所股票代码：0088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司 2025 年财务数据尚未披露。

根据该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约 1,126,474 百万元人民币，净资产约 785,561 百万元人民币；2025 年 1-9 月该

公司营业收入约 312,503 百万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约 101,971 百万元人民币。 

2．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集团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责任人：周天育 

注册资本：1,016,510.4199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及投资管理；

石油、化工、电力设备设施和船舶的维修、保养；油田管道维修、涂敷；油田生

产配套服务；油田工程建设；人员培训；劳务服务；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服务；油田作业监督、监理服务；

承包境外港口与海岸、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国际货运代理；下列

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再生资源回收、批发；船舶油舱

清洗及配套维修服务；环境治理；垃圾箱、污油水罐租赁；起重机械、压力管道

的安装、检测、维修；海洋工程测量、环境调查及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程防腐

技术服务；弱电工程设计及施工；数据处理；压力容器制造；油田管道加工；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下列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制造、销售

石油化工产品、油田化工产品（剧毒品、易制毒品除外）、危险化学品（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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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许可文件为准）；餐饮服务；普通货运；经营电信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96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司 2025 年财务数据尚未披露。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约 482.55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约 286.17 亿元人民币；

2025 年 1-9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约 339.47 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约 28.53 亿元

人民币。 

3．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集团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董事长：杨楠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号海油大厦 

经营范围：涵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允许财务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包括：

1)吸收成员单位存款；2)办理成员单位贷款；3)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4)办理

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5)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

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6)从事同业拆借；7)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

兑；8)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9)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约 2,215.73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约

172.78 亿元人民币；2025 年营业收入约 15.14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约 10.39 亿

元人民币。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关联方为中国海油集团内单位，上述关联人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

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相关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

场，是实现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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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海洋石油工程 EPCI 总承包公司之一，公司与中国海

洋石油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存在较多提供海洋工程服务的关联交易，如：公司

向关联公司提供 EPCI 总承包专业服务，关联公司向公司提供工程分包、运输、

船舶、燃油及水电等服务。这些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是实

现本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就销售/购买商品、提供/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而言，公司均以市场价为基础

确定，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正、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就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而言，存款服务：就存款服务所支付的利率在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参照商业银行相同性质及期限的存款利率，并经双方

协商同意，可在乙方挂牌存款利率基础上以优惠利率确定执行。贷款服务：提供

贷款服务时，贷款利率按照人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标准执行，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可下浮一定的

百分比。其他金融服务：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

续费，具体为：1.结算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2.商业汇票的贴现服务，贴现利

率在综合考虑市场价格等因素后，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与甲方及其附

属公司协商以优惠利率确定；3.委托贷款服务，每年收取按照贷款本金余额计算

的服务费，服务费与有关的贷款利息合计不超过甲方及其附属公司向商业银行以

同样年期贷款的利息金额，其中甲方及其附属公司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4.提供

保函及其他占用授信额度的金融服务：在综合考虑市场价格等因素后，在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与甲方及其附属公司协商以优惠费率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满足了本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价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

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